                     调取证据申请书
在原告余友林与被告杭州速迈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2020浙0109民诉前调15536号），因2020年3月27日，原告在工作中受伤的报案记录及出警记录保存在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局，原告不能自己调取，为此请求萧山区人民法院依法调取。
特此申请
此致
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余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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